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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
 项目 100(e) 

审查和执行大会第十二届 

特别会议的《结论文件》 
 
 
 

  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说明了 2010年 7月至 2011年 6月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

域中心所开展的活动。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区域中心启动了两个新项目，一个项

目涉及减少和预防武装暴力行为，另一个项目涉及加强媒体在宣传和促进亚太地

区裁军和不扩散方面的作用和能力。该中心继续组织关于裁军和不扩散问题的年

度会议，以此作为重要的论坛，评估在裁军和不扩散领域的进展情况，讨论未来

的方向。该中心扩展了外展和宣传活动，加强了与本区域内外各个利益相关者现

有的伙伴关系和互动。 

 鉴于该区域中心完全依赖自愿财政捐助，以开展其方案活动，至关重要的是，

各会员国、尤其是在该区域各会员国充分把握区域中心的自主权，为其有利于亚

太地区的方案活动提供政治上和财政上的支持。 

 在这方面，秘书长感谢各会员国和其他捐助方给予中心的支持和财务捐助，

从而确保该中心的活动和运作的可持续性。秘书长也感谢尼泊尔政府和那些已向

区域中心捐助资金和实物的国家。 

 

 

 

 
*
 A/6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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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根据大会第 42/39 D 号决议，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的任

务是，通过妥善使用可得资源，应要求向亚太区域各会员国提供实质性支助，协

助该中心为执行和平与裁军措施而实施相互商定的倡议及其他活动。区域中心开

展裁军事务厅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活动。  

2. 大会在其第 65/83 号决议中，欣见区域中心去年开展的活动，感谢东道国尼

泊尔政府给予的合作和财政支持。大会还重申大力支持区域中心发挥作用，在区

域一级促进联合国的活动，以增强和平、稳定与安全，并请秘书长就决议的执行

情况向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3. 本报告就是根据上述要求提出的，涵盖该区域中心 2010 年 7 月至 2011 年 6

月期间的活动。附件载有关于 2010-2011 两年期第一年该区域中心信托基金状况

的财务报表。  

 

 二. 区域中心的活动  
 
 

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该区域中心方案活动侧重于以下领域：促进执行全球裁

军和不扩散文书；加强关于裁军、不扩散和安全事宜的区域对话；开展外展和宣

传活动。 

 A. 促进执行全球裁军和不扩散文书 
 

5. 题为“通过减少和防止武装暴力来促进发展”的大会第 63/23 号决议，确认

过去和现在通过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防止和减少武装暴力，为实现千年发展

目标做出的努力，包括在联合国系统内做出的努力，强调需要采取统筹一致的办

法来防止武装暴力，实现可持续和平与发展。为协助各会员国应对亚太区域武装

暴力带来的挑战，区域中心于 2010 年 11 月启动了一个新项目，称为关于减少和

防止武装暴力问题的亚太区域最佳做法研讨会。 

6. 2011 年 3 月，区域中心在瑞士政府的财政支持下，与尼泊尔政府、武装暴力

与发展问题日内瓦宣言秘书处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合作，在加德满都召

开了首届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关于减少和防止武装暴力问题的区域最佳做法研讨

会。来自中亚和东南亚 17 个会员国的代表以及国际、区域和民间社会组织的代

表参加了研讨会。在研讨会之前为该区域的民间社会组织举办了为期一天的预备

讲习班。与会者探讨了与武装冲突有关的具体问题，包括青年、性别和城乡暴力

问题等。会议认为，政府、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开展合作是减少武装暴力的一条

有效途径。会议还商讨了旨在解决武装暴力问题的社区做法、媒体的作用和将两

性平等观点纳入政府方案等问题。事实证明，研讨会有益于交流在解决中亚和东

南亚武装暴力问题方面的国际、区域和国家经验、良好作法和经验教训，还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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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促进部门间和区域间合作，有助于突出减少和防止该区域武装暴力方面的援助

机制。 

7. 区域中心继续帮助尼泊尔政府应对非法小武器所带来的挑战。2010 年 9 月，

区域中心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和联合国地雷行动处在加德满都联合举

办了小武器和其他便人携带式杀伤武器能力建设讲习班。讲习班是在尼泊尔小武

器和其他便人携带式杀伤武器工作组
1
 的总体框架下进行的，重点是加强政府官

员、国家和国际民间社会组织和联合国各机构的能力，以便更好地解决尼泊尔存

在的与小武器和其他便人携带式杀伤武器控制有关的各项问题。经过工作组开展

工作，设立了尼泊尔小武器和其他便人携带式杀伤武器所致事件国家监控系统。 

8. 区域中心为 2010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1 日在河内举行的在东南亚执行安全

理事会第 1540(2004)区域讲习班提供了实质性支持。该讲习班由联合国裁军事务

厅组织举办，目的是提升各国实际管理出口管制程序的能力，各参加国更好地交

流信息和经验，还有利于为执行上述决议提供技术援助。 

9. 为推动武器贸易条约，区域中心支持联合国裁军研究所于 2010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日在加德满都举办了题为中亚、南亚和东南亚“通过区域讨论活动和共

享专门知识支持武器贸易条约谈判”的区域研讨会。来自 20 个国家的代表以及

区域和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研讨会。与会者讨论了武器贸易条

约的一些要素，包括条约的范围、要素和执行等问题。研讨会还支持从本区域的

具体情况出发解决这一问题。 

10. 区域中心通过向尼泊尔和平支助工作组提供帮助，为尼泊尔政府关于安全理

事会第 1325(2000)号和第 1820(2008)号决议国家行动计划作出了实质性贡献，

该计划于 2011 年 2 月获得通过并开始启动。尼泊尔是拟订此类计划的第一个南

亚国家、第二个亚洲国家和世界上第 24 个国家。区域中心将继续向尼泊尔和平

支助工作组提供实质性支持，帮助尼泊尔政府执行国家行动计划。 

 B. 促进关于裁军、不扩散和安全问题的区域对话 
 

11. 区域中心与日本和大韩民国政府合作组织举办了两次裁军和不扩散问题年

度会议，其目的是在国际和区域层面解决裁军、军备控制核不扩散领域的迫切问

题。政府官员、专家级学术界和民间社会代表在会议上就上述问题进行了坦诚的

讨论。 

12. 区域中心与日本政府和琦玉市合作，于 2010 年 8 月 25 日至 27 日举行了联

合国第二十二届裁军问题会议，题为“建立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从愿景到行

动，稳步前行”。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各国政府、国际组织、研究和学术机构以及

__________________ 

 
1
 该工作组是区域中心与儿童基金会南亚区域办事处和联合国地雷行动处尼泊尔办事处在 2010

年 7 月共同设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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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社会 80 多名与会者。会议也开放给琦玉市公民参加。会议评估了 2010 年不

扩散条约缔约方审议大会的结果，讨论了如何在实现核裁军、不扩散和促进和平

利用核能方面取得进展。会议还讨论了核安全峰会以及建立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

界的具体行动。此外，会议还讨论了区域裁军和不扩散问题，包括如何推动亚太

地区建立信任措施。此外，列入会议议程的还有民间社会在推动裁军和不扩散教

育方面的作用以及学术和研究机构在为多边裁军外交奠定基础方面的作用。 

13. 在会议期间，区域中心还与琦玉市合作为中学生组织举办了裁军教育讲习

班，该市四所中学的学生和教师在讲习班上表达了对当前裁军和不扩散问题的观

点，与部分与会者进行了热烈、积极的讨论。 

14. 区域中心与大韩民国外交通商部合作，于 2010 年 12 月 2-3 日在大韩民国济

州岛组织了关于裁军和不扩散问题的第九届联合国韩国联合会议。这次会议题为

“核复兴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来自政府、民间社会、学术机构和政府间组织的

40 名代表讨论了全球核扩张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及核复兴对国际和区域和平与

安全的影响。 

15. 与会者还讨论了全球核能扩张所带来的挑战、机遇和影响，因为这涉及到核

裁军和不扩散以及增强核安全和预防核恐怖主义等问题，并强调各国和有关国际

组织必须在这一方面进行更加密切的协调与合作。会议高兴地看到 2010 年举行

的核安全峰会取得了成果，表示希望将于 2012 年在首尔举行的第二次峰会将为

实现核安全确定更多的实际行动。 

16. 区域中心与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合作，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于 2011 年 1 月

20 日至 21 日在北京组织举办了东亚和东南亚加强媒体在宣传和推动亚太地区和

平和裁军方面的能力区域讲习班。来自是一个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资深媒体从业

人员、来自智囊团和国际组织的裁军专家等 50 多名代表参加了讲习班，这是近

年来首次侧重于媒体在推动裁军方面的作用的讲习班。讲习班为媒体从业人员、

裁军专家和民间社会代表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提供了独特的平台，讨论的议题包

括裁军界和媒体如何加强双向沟通与合作，以共同推进裁军和不扩散。会议还讨

论了新型社会媒体在这一方面的作用。 

17. 讲习班确认了媒体在突出裁军问题的重要性和提高公众对裁军问题的认识

方面和在影响有关的政府政策和行动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与会者还阐明了媒

体的观点，包括在报道裁军和不扩散问题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C. 伙伴关系、外联和宣传活动  
 

18.区域中心继续加强伙伴关系，推动信息共享和对话，探讨与区域利益相关者，

包括会员国、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其他联合国实体以及民间社会联合采取行动和

共同实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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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为推动国际禁止小武器行动网发起的“全球制止枪支暴力行动周”，区域中

心与尼泊尔小武器和其他便人携带式杀伤武器工作组一起在加德满都组织举办

了外展活动，包括 2011 年 6 月在尼泊尔举办的打击枪支暴力问题提高认识和能

力建设讲习班。参加讲习班的有议员、政治领袖和媒体，讲习班的重点是枪支暴

力幸存者现身说法及联合国小武器和轻武器行动纲领和武器贸易条约在尼泊尔

消除非法小武器所致痛苦方面的作用。 

20. 区域中心加强了与下列机构的伙伴关系：区域和其他政府间组织，包括东南

亚国家联盟和南亚区域合作联盟；联合国机构，例如开发署、儿基会和联合国毒

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学术机构和区域非政府组织。目前，正在探讨就和平和裁

军问题采取共同行动和共同实施项目事宜。 

21. 区域中心继续进行外展工作，定期发送通讯和更新网站(www.unrcpd.org.np)， 

以确保向最终用户持续提供关于区域中心工作的定期和准确的信息以及在和平

和裁军领域的有关全球和区域动态。 

 D. 今后的活动  
 

2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区域中心启动了两个新项目：通过减少和预防武装暴力

行为来加强亚太地区的公共安全和稳定；加强媒体在宣传和促进亚太地区裁军和

不扩散方面的能力。区域中心打算为实施这两个项目继续举办更多的区域研讨会

和讲习班。此外，区域中心还计划开办执法人员机构间培训班，以便加强各个国

家和整个区域打击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能力。区域中心还在与本区域会员

国、捐助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探讨是否可能编制更多的项目，以满足本区域各国

在裁军和军备控制领域的实际需要。 

 

 三. 人员配备和资金筹措  
 
 

23. 区域中心继续依赖预算外资源支付核心工作人员的费用。瑞士和尼泊尔政府

继续为该中心一名和平与裁军方案特别协调员、一名联合国志愿人员和当地辅助

人员提供资金支持。  

24. 秘书长谨感谢会员国支持从 2010-2011 两年期开始，从经常预算中为两个员

额(1 个 P-3 和 1 个一般事务)提供经费，并从经常预算中拨款支付该中心部分运

作费用。增加人力后，有助于该中心建立一支由熟练专业人员和辅助人员组成的

稳定的核心团队，使其能够有效执行其任务。  

25. 2010 年期间，收到会员国 95 503 美元的自愿捐款。秘书长谨感谢已经向区

域中心提供捐助的那些会员国，包括中国、日本、哈萨克斯坦、尼泊尔、巴基斯

坦、大韩民国、瑞士、泰国和土耳其以及东京俱乐部。这些资金和实物捐助对确

保该中心持续运作、其核心活动及其方案都是必不可少的。秘书长促请所有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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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别是亚太区域会员国和其他捐助方提供资金，支持该区域中心的方案，造

福亚太地区。 

 

 四. 结论  
 
 

2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区域中心扩大了活动范围，启动了新项目，目的是满足

本区会员国在和平与裁军领域的具体需要。区域中心关于核裁军和不扩散问题的

年度会议继续充当重要的论坛，借此可以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开诚布公地讨论国际

社会所面临的一些重大的裁军和不扩散问题，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潜在方式和方

法。区域中心还进一步努力加强与本区域重要利益相关者的伙伴关系，以便在推

动本区域裁军和不扩散活动中取得协同效果。 

27. 区域中心作为联合国处理亚洲和太平洋区域裁军和不扩散问题的主要区域

实体，正在努力编制和实施旨在满足该区域会员国在和平与裁军方面的实际需要

的项目。为促使区域中心实现这一目标，各会员国，特别是该区域的会员国继续

向该中心提供政治和财政支助是至关重要的。 



A/66/113   
 

11-39136 (C)8 
 

附件 
 

  2010 年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信托基金

状况 
 
 

(单位：美元) 

基金结余，2009 年 12 月 31 日 559 837 

 收入，2010 年 1 月 1日-12 月 31 日  

  自愿捐款 295 503 

  利息收入 12 115 

  其他/杂项收入 599 

 小计 868 054 

支出，2010 年 1 月 1日-12 月 31 日 209 384 

方案支助费用 22 592 

 小计 231 976 

前一期调整数  

基金结余，2010 年 12 月 31 日 636 078 

 

  注：本资料是根据 2010 年收支明细表。在此期间共收到捐款 295 503 美元：中国(50 000

美元)、日本(70 841 美元)、哈萨克斯坦(10 000 美元)、尼泊尔(90 228 美元)、巴基斯坦

(4 959 美元)、瑞士(66 475 美元)、泰国(3 000 美元)。在 2011 年 1 月 1 日到 5 月 31 日

期间，又收到捐款共计 237 041 美元：中国(50 000 美元)、尼泊尔(88 697 美元)、巴基斯

坦(4 988 美元)、大韩民国(50 000 美元)、瑞士(21 719.50 美元)、土耳其(10 000 美元)、

东京俱乐部(11 636.68 美元)。 

 


